
線上差勤系統 110.6.1更新版本，請「公差」及「公假」，請依下列方式處理，謝謝! 

 

☆奉派參加會議、帶隊參加比賽….，請點選「公差」 

 

 

 

☆參加研習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檢討會、觀摩會、說明會、研習…. 請點選「公假」，若需請 

  領差旅費，請加點「具公差性質」 

 

 
 

＊已無「公差假」選項，請勿點選錯誤 

＊新版差假系統尚未更新操作手冊，如有問題請洽人事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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